    广   东    省    教    育    厅          

粤高教学会〔2011〕7号
关于申报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十二五”高等
教育科学研究课题及省高教学会课题的通知

各高校团体会员、专业委员会：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决定自2011年4月1日启动“十二五”高等教育科学研究课题申报工作，现将《关于做好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十二五”高等教育科学研究课题组织申报工作的通知》（粤高教学会〔2011〕6号）转发给你们，并就有关事项补充通知如下。
1．本次申报工作由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与各省高等教育学会共同负责组织实施。
2．申报人必须真正承担和负责组织、指导课题实施。
3．申报课题应以《课题指南》为依据确定研究课题，填写好《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十二五”高等教育科学研究课题立项申报书》（一式5份），以学校或专业委员会为单位汇集《立项申报书》，并将申请课题名称、主要承担人及学校、部门和联系电话列汇总表格统一报送。
4．广东省高教学会组织专家对申报的课题进行评审，择优10项上报中国高教学会申报立项；其他由广东省高教学会参照中国高教学会评审程序再评选省级立项课题，并向中国高教学会报告备案。正式立项课题将通知有关单位。
5．我会根据《广东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要求，提出课题指南（见附件2），供大家申报研究，请沿用中国高教学会的《立项申报书》申报。广东省立项课题希望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完成。
6．中国高教学会正式立项的重点课题，由中国高教学会和省高教学会共同管理；正式立项的一般课题，由省高教学会管理。省高教学会立项的课题，也同样由省高教学会管理，并参照中国高教学会的结题方式进行结题。
7．所有《立项申报书》请于9月10日前（联通电子文本）送达我会秘书处，过期不予受理。 
8.课题申报者需缴纳课题评审费100元。
联系人：陈子华

电话：020-37626648     Email:faguichu13@126.com

地址：广州市东风东路723号省教育厅法规处（省高教学会）/510080

附件：1. 关于做好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十二五”高等教育科学研究课题组织申报工作的通知
      2. 广东省高等教育学会2011年高等教育科学研究课题指南
